附件1：
扬州大学党员党性分析和民主评议登记表

（        年度）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学历（学位）
	
	入党时间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个
人

党

性

分

析

内

容
	


	个

人

党

性

分

析

内

容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党
支

部

民

主

评

议

情

况
	评
议

意见
	

	
	
	        党支部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处
理

情

况
	

	
	
	        党支部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院
级

党

组

织

审

核

意

见
	

	
	院级党组织（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两份，一份由基层党支部留存，一份报院级党组织留存。

附件2：

	2012年度党员党性分析和民主评议情况统计表

	序号
	所在单位
	党员数
	党员
参加数
	正式党员评议格次情况
	不合格党员
名单及处理情况
	优秀党员名单
	优秀
比例
	备注

	
	
	正式
	预备
	
	优秀数
	合格数
	不合格数
	
	
	
	

	1
	文学院
	　
	　
	　
	　
	　
	　
	　
	　
	　
	　

	2
	社会发展学院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法学院
	　
	　
	　
	　
	　
	　
	　
	　
	　
	　

	5
	教育科学学院
	　
	　
	　
	　
	　
	　
	　
	　
	　
	　

	6
	新闻与传媒学院
	　
	　
	　
	　
	　
	　
	　
	　
	　
	　

	7
	外国语学院
	　
	　
	　
	　
	　
	　
	　
	　
	　
	　

	8
	数学科学学院
	　
	　
	　
	　
	　
	　
	　
	　
	　
	　

	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10
	化学化工学院
	　
	　
	　
	　
	　
	　
	　
	　
	　
	　

	11
	体育学院
	　
	　
	　
	　
	　
	　
	　
	　
	　
	　

	12
	机械工程学院
	　
	　
	　
	　
	　
	　
	　
	　
	　
	　

	13
	信息工程学院
	　
	　
	　
	　
	　
	　
	　
	　
	　
	　

	14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
	　
	　
	　
	　
	　
	　
	　
	　
	　
	　

	15
	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
	　
	　
	　
	　
	　
	　
	　
	　
	　
	　

	1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1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8
	农学院
	　
	　
	　
	　
	　
	　
	　
	　
	　
	　

	19
	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20
	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21
	兽医学院
	　
	　
	　
	　
	　
	　
	　
	　
	　
	　

	22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23
	医学院
	　
	　
	　
	　
	　
	　
	　
	　
	　
	　

	24
	商学院
	　
	　
	　
	　
	　
	　
	　
	　
	　
	　

	25
	旅游烹饪学院
	　
	　
	　
	　
	　
	　
	　
	　
	　
	　

	26
	艺术学院
	　
	　
	　
	　
	　
	　
	　
	　
	　
	　

	27
	广陵学院
	　
	　
	　
	　
	　
	　
	　
	　
	　
	　

	28
	党群总支
	　
	　
	　
	　
	　
	　
	　
	　
	　
	　

	29
	行政总支
	　
	　
	　
	　
	　
	　
	　
	　
	　
	　

	30
	教科研总支
	　
	　
	　
	　
	　
	　
	　
	　
	　
	　

	31
	图书馆
	　
	　
	　
	　
	　
	　
	　
	　
	　
	　

	32
	后勤党委
	　
	　
	　
	　
	　
	　
	　
	　
	　
	　

	33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4
	离退休处
	　
	　
	　
	　
	　
	　
	　
	　
	　
	　

	35
	农牧场
	　
	　
	　
	　
	　
	　
	　
	　
	　
	　

	注：1、党员数指组织关系在学校的全体党员数（不含流动党员）；2、党员参加数指实际参加党性分析和民主评议的全体党员数，可包含流动到党支部的党员数；3、评议格次数仅统计正式组织关系在学校的正式党员；4、优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正式党员数的10%；5、应该参加而没有参加的情况需要在备注中注明原因；6、各单位在本单位所在行填报，加盖公章后与报告一并于1月17日前报送校党委组织部，电子表格发至yqchen@y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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